
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2020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

“申请-考核”制实施办法(试行)

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，进一步完善招生选拔机制，充分和规

范发挥导师在博士生招生中的主导作用，吸引和选拔更多优秀创新

人才，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我院特制定《南京中医药大学药

学院2020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实施细则(试行)》。

一、选拔原则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“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”选

拔原则。注重考核申请者的道德品质、学术修养、基础理论、专业知

识、科学素养、创新能力、身心素质和培养潜质，充分发挥学科、导

师在博士研究生招生中的主导作用，选拔优秀生源。

二、考核工作人员组成

学院成立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院研

究生工作办公室，负责博士研究生考核的组织协调工作。

学院按照学科方向与报考人数成立考核小组，各考核小组须有5

名以上博士生导师，原则上由名下有报考学生的导师组成，由各二级

学科学位点负责人任考核小组组长，负责各考核小组的面试组织工作；

各学科方向秘书任考核小组秘书，负责考核专家、考核人员的联系通

知及考核过程的协调、记录、录像等工作。

导师名下有学生报考，如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到会，可委托一名博

导参加考核，同时递交书面委托书至学院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三、考核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资格审查

各考核组根据申请者所提交的材料，对其报考资格进行审查，按

一定比例（原则上不超过1:2）和择优推荐原则，确定入围学科综合

考核的申请者名单，报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复审后在学院网



站主页公布。

（二）学科综合考核

1.考核时间

2020年1月3日-1月9日，具体时间地点由各考核小组确定后在学

院网站主页公布。

2.考核内容

（1）各考核组对考生的外语能力、专业基础知识、科研能力等

综合素质进行考核，要求考生现场作答。注重考查考生的道德品质、

遵纪守法、科学精神、学术道德、专业伦理、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情况。

学科综合考核全程录音录像，学院妥善留存备查。

（2）学科综合考核总成绩=外语能力*30%+专业基础知识*30%+

科研综合能力*40%。学科综合考核满分100分，成绩低于60分不予录

取。

四、拟录取

（一）根据“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各培养

单位根据同一导师招生名额，按照申请者学科综合考核成绩排名依次

录取，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批。

（二）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确定拟录取名单并于学

院网站主页公示。考生对公示情况有异议可向学院或研究生院提出申

诉。

（三）公示结束后，学院将拟录取名单连同考核相关表格及材料

上报研究生院，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，在学校研究生招生网上统一

公示拟录取博士生名单。

五、监督保障

成立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监察小组，对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生选

拔进行全过程监察督导。对于招生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

人员，一经查实将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；对于弄虚作假、



违反考试纪律的考生，一经查实将永久取消其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博

士研究生资格，已被录取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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